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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处于上诉期限内，一审

判决尚未生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判。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21

年 9月 15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2月 18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传票，拟开庭审理原

告提起的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 

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鲁圣林（系本公司 B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民初 2607号 

案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无效。 

2022 年 3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传票，拟开庭审理原

告提起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 

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刘伟（系本公司 A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民初 491号 

案由：股东知情权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撤销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3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拟

开庭审理原告提起的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 

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胡晓悟（系本公司 A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民初 2599号 

案由：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撤销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9 日、3 月 12 日、3 月 31 日披露的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2022-003，2022-025）。 

2022 年 8月 30 日，鲁圣林变更诉请为：请求确认公司 2021年 9月 15日召

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三项决议无效。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签发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22）沪 0104民初 491号，判决书主文（摘抄）及结果如下： 

刘伟关于未推举股东代表、公告程序违法等程序异议均同本案事实相悖，本

院不予采信。案涉股东大会决议涉及的员工持股计划不适用特别决议事项表决规

则，有表决权的股东过半数表决通过即为有效。本院对于刘伟等人关于关联关系

和关联交易的主张，不予认可。综上，刘伟、胡晓悟提出的案涉股东大会程序违

法、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事实均不成立，三项决议均不具有可撤销事由。案

涉股东大会决议不具有无效事由，本院对鲁圣林的诉请不予支持。判决如下： 

一、驳回刘伟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胡晓悟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鲁圣林的诉请请求。 

案件本诉受理费 80元，由刘伟负担；胡晓悟第三人独立之诉受理费 40元，

由胡晓悟负担；鲁圣林第三人独立之诉受理费 40元，由鲁圣林负担。 

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处于上诉期限内，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判。本次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

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沪0104民初491号。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1 日 


